蓉花山镇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

2024年财政预算的报告（草案）
——2023年12月22日在蓉花山镇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

财政所所长  王利

各位代表：

我受镇政府的委托，向本次大会提出我镇财政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的报告（草案），请审议，并请各位代表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2023年我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我镇财政预算执行（均为预计）情况良好，实现了当年预算平衡的目标。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
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20万元，其中：税收收入2720万元；非税收入0万元。上级对我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00万元；专项转移支付321万元；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0万元；调入资金350万元，收入总量为4181万元。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69万元，上解支出312万元，支出总量4181万元。收支相抵，收支平衡。

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69万元具体完成情况：(1)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89万元；(2)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万元；(3)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72万元；(4)卫生健康支出84万元；(5)城乡社区支出120万元;(6)农林水支出699万元;(7)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358万元;(8)住房保障支出142万元。

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。上级对我镇转移支付102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70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321万元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

我镇无基金收入。
（三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
我镇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

（四）我镇2023年无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。

（五）债务情况

我镇无债务。
各位代表，一年来，财政工作以保工资、保稳定、保民生、促发展为目标，坚持依法理财，合理组织财政收入，全力保障财政支出，科学合理调度资金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，全面控制“三公”经费，较好的完成了全年财政工作目标，财政运行呈稳中有进，进中向好的态势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。

二、2024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
我镇2024年财政预算的编制，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、辽宁、大连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坚决落实上级要求和镇党委政府决策部署，加强财政管理，坚决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全面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深入推进财政各项改革，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我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根据上述指导思想，结合我镇工作总体思路和经济发展需要，编制了2024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，请大会审议。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安排

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3158万元，其中：税收收入3158万元，非税收入0万元。动用稳定调节基金240万元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700.40万元，收入总量为4098.40万元。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3772.40万元，上解支出326万元，合计支出4098.40万元。收支预算平衡。 

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的3772.40万元，按用途划分，用于保工资1423.96万元，用于保运转524.20万元，用于保民生1824.24万元。按功能划分，具体安排为：(1)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17.63万元;(2)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6.92万元;(3)卫生健康支出89.66万元;(4)城乡社区支出120万元;(5)农林水支出254.40万元;(6)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179.19万元;(7)住房保障支出135.60万元;(8)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0万元;(9)预备费159万元。

（二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未编制，原因是按照统筹级次，基本养老保险、“新农合”由市（县）级统筹，所以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

政府性基金预算未编制，原因是所有收入为市（县）级收入，乡镇没有该项收入，执行中上级若有专项转移支付按照专款专用全额拨付。
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编制，原因是我镇没有国有企业，不具备编此预算条件，但为使预算完整，也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以提出，并将收支安排为“0”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24年虽未编制，但为使预算完整，本次也将它们加以提出，并将收支安排为“0”。

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本着先保工资后保建设，努力争取达到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，力求与我镇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。

各位代表：完成2024年财政工作责任重大，意义深远。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迎难而上，开拓进取，确保实现全年预算目标，为我镇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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